
 

 

 

 

 

 

 

 

 

 

 

 

香港公司設立指引（5）- 董事資格、權利與義務 

 

一、   董事人數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一家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必需擁有至少一名由自然人出任之董事。

董事人數上限並沒有限制。 

 

二、   備任董事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如一家公司只有一位股東，而該股東也是公司的唯一董事，公司

可以任命一名“備任”董事。如唯一的董事離世，備任董事將代替唯一的董事行使董事的

權力。備任董事必需年滿 18 歲，井且必需在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成爲公司的備任董事。 

 

三、   董事資格 

 

自然人及法人團體皆可擔任香港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可以是任何國籍，也可以是任何地

區的居民，公司的會議也可以在任何地方舉行。公司董事必需年滿 18 歲。 

 

香港《公司條例》並不要求董事必需持有特定的股份數目。意指，當個人在被指派為香港

公司的董事時，不需要持有任何的股份。然而，若公司章程要求董事持有特定的股份數目，

則董事需要在被指派後的兩個月内或更短的時間内（依公司章程之規定）認購該股份數目。 

 

四、   披露 

 

董事的姓名、護照號碼（若是香港居民，則爲香港身份證號碼）和住址需登記及保存在香

港註冊登記處。任何人可以對香港公司進行查冊，可透過付費的方式檢索公司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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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董事的權利（或權力）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董事一般會被賦予管理公司事務之權力。董事是公司的管理人員。

法律賦予董事享有權力和自由，並按照公司章程內的規定管理公司事務。 

 

根據普通法，董事只能在通過董事會決議後，才可行使董事權力，而個別董事並不能獨自

行使權力。 

 

六、 董事義務 

 

1、    董事應負責維持公司的日常經營與管理事務。 

 

2、    董事被視爲公司的受託人，並賦予管理公司的權力。“受托人”包含信任與誠實的

意思。董事行事必需以公司的利益為優先，且必需遵照被賦予之權利行使權力。例

如，董事不參與任何與其職務上有衝突之事務。另外，除非取得公司的批准，否則

董事不得以董事一職謀取私利。 

 

3、    若董事因疏忽而令公司造成損失，董事應就其疏忽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 

 

4、    香港《公司條例》中規定董事必需承擔重大的責任。例如，當公司清盤時，發現公

司業務涉及詐欺債權人或他人，法院將裁定涉及詐欺者（通常是董事）對公司的債

務及其他負債承擔責任。 

 

5、    在公司清盤的過程中，發現有任何曾參與公司設立或推廣，或任何已辭職或現任的

職員（包括董事）、清盤人或接管人錯誤使用、扣留公司的任何款項或資產，或對

公司有任何瀆職行爲或失責行爲，經調查後，法院有權指令該失責者支付或退還有

關款項或資產，或者以補償的方式繳回資產。 

 

七、   股東與董事之間的關係 

 

一般而言，管理公司的權力是歸屬於董事會。董事可行使權力，如法例或章程並沒有要求

該決議必需通過股東大會。若董事根據香港公司章程中所賦予的權力行事，則董事不一定

要召開股東大會而通過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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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股東可以透過公司章程所賦予給董事之權力來監管有關公司章程的修訂、罷免董

事或拒絕重選董事等事宜。在特殊情況下，部份事宜需經過股東大會的決議與批准： 

 

1、   修訂公司章程； 

2、   修訂公司的註冊資本，如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 

3、   委任與罷免核數師； 

4、   罷免公司董事； 

5、   支付給董事的退任與退休酬金； 

6、   公司清盤。 

 

決議的方式分爲三種： 

 

1、    普通決議 

 

香港公司的普通決議需由出席股東大會且具有投票權的股東投票表決，以簡單多數（即

50%以上）贊成票通過決議。相關股東大會通知應於舉行前的 14 日發給每位股東。例

如，增加香港公司註冊資本，公司需要通過普通決議。 

 

2、    特別決議 

 

香港公司的特別決議由出席股東大會並有投票權的股東投票表決，而且需要以(不少於

75%多數)贊成票才能通過決議。相關股東大會通知應於股東大會舉行前的 21 日通知每

位股東。例如，在修訂公司章程時，公司需要通過特別決議。 

 

3、    書面決議 

 

公司書面決議需由全體股東批准及簽署來通過決議。書面決議如同在股東大會上通過的

決議，並且在適當的情況下被視爲特別決議。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

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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